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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法令宣導 

考試、任免、敘薪、兼職 

 一、教育部檢送考試院民國 114 年 12 月 24 日修正發布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

員條例施行細則第 6 條、第 10 條修正條文、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 份，請查照

。(教育部 114 年 12 月 31 日臺教人(二)字第 1140138568 號函) 

 二、教育部檢送修正之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轉任公務人員實務作業Ｑ＆Ａ」1 份，請查

照。(教育部 115 年 1月 8日臺教人(二)字第 1150001960 號函) 

 三、教育部檢送行政院訂定「中央政府機關落實員額管理應行注意事項」、「行政院及所

屬機關組織調整作業原則」及「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員額移撥及管理應行注意事項」

，並自 114 年 12 月 31 日生效；另「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施行後主管機關落實員額

管理原則」等 9 項規定或措施，自同日停止適用，請查照轉知。(教育部 115 年 1 月 12

日臺教人(二)字第 1150000091 號書函) 

 四、教育部轉知銓敘部就 112 年 7 月 7 日部法一字第 11255919391 號令釋關於公務員兼職

「免經備查」之補充說明一案，請查照。(教育部 115 年 1 月 13 日臺教人(二)字第

1150003846 號書函) 

 五、有關現職人員經核准兼任或代理他機關(構)學校職務依「軍公教人員兼職費支給表」

附則四領有兼職費者，得否同時支給加班費、其加班費計支內涵及發給機關等疑義一

案，請查照轉知。(教育部 115 年 1月 23 日臺教人(三)字第 1150008941 號書函) 

考績考核、訓練進修、差勤管理 

 一、有關現職公務人員依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細則第 21 條指名商調，或依第 21 條之 1 規

定先派代理並依限送審者，其調任後得以併計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第 15 條所定應繼續

履行服務義務期間一案，請查照。(教育部 114 年 12 月 30 日臺教人(五)字第

1140137250 號書函) 

 二、修正「教育部人事處與所屬各級機關（構）學校人事機構績優人事人員選拔及表揚要

點」附表，並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(教育部 115 年 1 月 12 日臺教人處字第

1150000785A 號函) 

 三、修正「教育部與所屬機關（構）學校模範公務人員選拔作業要點」，並自 115 年 1 月

1日生效，請查照。(教育部 115 年 1 月 13 日臺教人(三)字第 1144204329 號函) 

 四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修正「強化人事人員職務歷練作業規定」，並自 115 年 1 月 20

日生效一案，請查照。(教育部 115 年 1月 23 日臺教人處字第 1150007853 號函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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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遇、福利、退休、撫卹 

一、 教育部檢送「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」(以下簡稱退撫條例)第 45 條第 4

項規定解釋令 1 份，請查照轉知。(教育部 115 年 1 月 2 日臺教人(四)字第

1144204302B 號函) 

二、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（以下簡稱退撫條例）第 37 條、第 38 條及第 67

條修正條文，業經總統於 114 年 12 月 26 日公布，相關配合辦理事項如說明，請查照

轉知。(教育部 115 年 1月 2日臺教人(四)字第 1144204519 號函) 

三、 教育部檢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訂定「公教人員保險生育給付差額補助要點」，並自

115 年 1 月 1 日生效，請查照。(教育部 115 年 1 月 5 日臺教人(五)字第 1140139138

號書函) 

四、 銓敘部函以，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 37 條、第 38 條及第 67 條修正條文，業經

總統於 114 年 12 月 26 日公布，相關配合辦理事項一案，請查照。(教育部 115 年 1

月 6日臺教人(四)字第 1150000609 號書函) 

五、 教育部檢送行政院修正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」第四點附表八「公教人員婚

喪生育補助表」，並自 115 年 1 月 1 日生效，請查照。(教育部 115 年 1 月 7 日臺教

人(五)字第 1140139209 號書函) 

六、 教育部檢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修正「公教人員生育補助常見問答集」1 份，並補充

說明有關公教人員保險生育給付差額補助之相關事項，請查照。(教育部 115 年 1 月

15 日臺教人(五)字第 1150005300 號書函) 

勞動權益 

 一、教育部檢送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32 條之 3 規定解釋令 1 份，請查照。(教育部 114 年 12

月 30 日臺教人(一)字第 1140136681 號書函) 

 二、有關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19 條至第 19 條之 2、第 21 條、第 102 條及第 104 條修正條文

，業經總統於 114 年 7 月 9 日修正公布，自 115 年 1 月 9 日施行一案，請查照。(教育

部 114 年 12 月 30 日臺教人(五)字第 1140137349 號函) 

 三、教育部函轉勞動部「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十一條規定外國人申請許可及管理

辦法」法規命令條文、「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第十一條工作許可申請書表」各 1

份，請查照。(教育部 115 年 1月 5日臺教文(五)字第 1140137632 號函) 

 四、教育部函轉勞動部修正「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」部分條文之發布令影本、

修正條文、修正總說明及對照表各 1 份，請查照。(教育卜部 115 年 1 月 7 日臺教文(

五)字第 1140138776 號函) 

 五、教育部函轉勞動部訂定「外國技術人力工作資格及許可管理辦法」條文 1 份，如附件

，請查照。(教育部 115 年 1月 12 日臺教文(五)字第 1150000511 號函) 

 六、函轉勞動部「雇主申請聘僱外國技術人力文件效期、申請程序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

規定之文件」之發布令影本及修正規定各 1 份，如附件，請查照。(教育部 115 年 1 月

12 日臺教文(五)字第 1150000066 號函) 

 七、教育部檢送勞動部修正之「工作規則審核要點」及「工作規則參考手冊」一案，請查

照。(教育部 115 年 1月 13 日臺教人(五)字第 1150003064 號書函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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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、教育部檢送勞動部發布之「勞雇雙方協商延後退休年齡及退休後再僱用參考指引」，

請查照。(教育部 115 年 1月 15 日臺教人(五)字第 1150005028 號函) 

政風業務 
 一、教育部函轉法務部有關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1項但書第3款後段規定之解

釋2份供參，請避免濫用該規定准予補助，請查照。(教育部115年1月5日臺教政(一)字

第1140139042號函) 

 二、內政部修正「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許可辦法」第6條、第7條

、第10條條文，及「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赴大陸地區線上申請須知」並自

115年1月1日生效，請查照轉知。(教育部115年1月13日臺教人(三)字第1140139121號

書函) 

 三、內政部修正「臺灣地區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地區作業規定」第8點、第11

點及第2點附件1、第5點附件4、附件5、附件6，並自115年1月1日生效，請查照轉知。

(教育部115年1月16日臺教人(三)字第1140139763號書函) 

人事活動訊息 

一、 教職員部分（含約用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）： 

二、同仁結婚、生育、升等相關訊息 

 恭賀：1月份壽星，生日快樂! 

方信雄、王昱傑、楊雅如、吳秋香、楊錦騰、邱證諺、蔡佳倫、王至豪、 

張簡彰程、顏珮珊、陳至柔。 

輕鬆一下 
問：假 如生 活欺 騙了 你， 我建 議你 吃 披薩。  

答：為 什麼 ？  

問：因為披薩有 6 片、8 片，沒有 7 片（欺騙）。 

姓名 
動態 

原因 

原職機關或單位 

職稱 

新職機關或單位 

職稱 

到(離)職 

日期 
備考 

洪慈伶 到職 
----- 

----- 

人事室 

專案組員(職務代理人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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許源興 退休 
總務處事務組 

駕駛 

----- 

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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